保险专业（专科）

培养目标：
本专业培养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，能够运用保险原理与保险业务知识进行保险营销、保险筹划、保险服务等实践活动，具备一定的保险产品推介、保险展业与保险售后服务等基本技能，面向保险行业第一线需要，从事保险相关工作的高素质、技能性人才。

适用对象：
保险营销、保险企业相关部门、保险中介机构相关部门、金融机构保险产品销售、保险监管相关部门等岗位人员。

主修课程：
财产保险理论与实务、人身保险理论与实务、保险营销、保险企业经营管理、社会保险基础。个人理财、再保险基础、海上保险基础、保险精算基础、民法基础、保险会计等。

学习方式：
教学模式是开放式教学，采用以自主学习为主的网络教学和协作教学等形式，采用多种现代远程教学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持服务。课程教学基本过程为：“学生利用教学资源自学---教师面授、网上辅导---学生集体讨论与认识、掌握、实践运用---复习---考试”。

毕业可获得的知识和能力：
[bookmark: _GoBack]能对保险现象和保险业务问题进行客观评价与初步分析；能处理日常的财产险与人身险业务；能解释热点保险问题；能具体从事保险产品的推介与营销；具有一定的保险产品售后服务的能力；能基本胜任保险企业的日常业务；具有处理一般保险中介机构的基础业务的能力；具有解释保险条款的能力；具有一定的保险筹划、家庭理财等投资能力；初步了解保险产品设计的基础知识与理念；具有保险创新的能力。
